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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 查  報  告 (公布版) 

壹、案  由：近期中國無人機一再侵擾金門等外島領空，

嚴重威脅國防安全及區域穩定，國防部似無

採取積極作為，以確保我國領空主權。另國

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自105年起，積極投入資源

研發「無人機防禦系統」，迄今成果為何？該

系統是否能有效發揮其應有防禦功能？是否

足以扼阻中國無人機侵擾我國領空？面臨中

國無人機不斷侵擾之作戰威脅，究國防部能

否提出有效因應措施？事涉國家安全，實有

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民國（下同）111年8月，中國無人機一再侵擾金門

等外島領空，嚴重威脅國防安全及區域穩定，同年月16

日下午，金門二膽島發現無人機侵擾，我軍以石頭丟擲

反擊，未採取任何積極作為，經媒體披露後遭輿論抨擊。

另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（下稱中科院）自105年起，積極

投入資源研發「無人機防禦系統」，迄今成果為何？該系

統是否能有效發揮其應有防禦功能？是否足以扼阻中國

無人機侵擾我國領空？面臨中國無人機不斷侵擾之作戰

威脅，究國防部能否提出有效因應措施？案經調閱國防

部、中科院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12年2月15日詢問國

防部、中科院等機關人員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

見如下： 

一、國防部自105年12月16日起令頒無人機侵擾標準作業

程序規定，原可運用防衛武器擊落。迨111年7月25日

至29日國軍漢光演習，繼之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於

同年8月2日來訪，共機接連侵擾並在臺周邊實施軍

演，金馬外島亦遭小型無人機騷擾，為避免輕啓戰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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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國防部修正規定，限制守軍只能射擊信號彈示

警，未久又再修正，恢復以輕兵器射擊擊落，期間轉

折固有其軍事戰略上的考量，但已打擊國人民心士

氣，按小型無人機體積小、機動性佳，迨守軍攜信號

槍、干擾槍抵達現場，其早已窺探偵搜完畢飛離，哨

所人員未充分利用隨身之武器裝備即時應變處置，顯

欠妥適。111年8月16日金門二膽島無人機侵擾事件凸

顯國軍應變守舊保守，無法跟上科技時代的演變，請

國防部審慎通盤檢討因應。 

(一)為因應遙控無人航空器（空拍機）侵擾，國防部歷

年令頒標準作業程序如下： 

1、國軍針對遙控無人航空器（空拍機）應處作為

（ 105年 12月 16日國作聯戰字第 1050003210號

令）：規定重點略以：發現空拍器於營區低空域

（離地約○公尺內）飛行時，可運用捕捉槍實施

攔捕。若高度超過○公尺以上，先以干擾器實施

干擾排除，或可運用防衛武器予以擊落。另立即

通報戰情中心及營區指揮官，續循系統向上回

報，及通報防區部隊加強警戒，依處置原則攔捕、

干擾，若狀況急迫危險則指示射擊（第1發對空鳴

槍、第2發實施射擊）。 

2、國軍外離島目獲無人機應變處置作為指導（111年

7月29日令）：規定重點略以：目獲人員立即吹哨

或警鐘等音響告警，另1員回報連（營）主官，由

連（營）主官指定單位射擊信號彈1發示警。防區

主官視威脅程度提升戰備等級，除信號彈外，第

一擊須經部長授權，不得實施各型武器反擊。  

3、無人機侵入我外島領空應變作為（111年8月29日

令）：規定重點略以：須謹慎明辨，確認空間射角

及落彈區之安全，以7.62mm口徑以下輕兵器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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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，予以擊落，勿傷及居民及其財產。  

4、國軍無人機侵擾應處作為指導（111年9月1日令）：

規定重點略以：運用干擾槍或輕兵器等適切武器

及彈藥數量，採軟、硬殺併行手段予以擊落（第

1發對空鳴槍示警，第2發實施射擊）。 

(二)有關111年8月16日下午，金門二膽島發現民用無人

機侵擾，我軍以石頭丟擲反擊一節，經詢據國防部

表示：當日約○：○時，金門二膽守備隊○○觀測

所衛兵上兵施○○，發現4軸民用型飛行器（無人機）

1架，施員即告警全島，守備隊長張○○中校獲報後，

即攜信號槍由生活區迅速快跑至哨所應處，期間上

士班長曾○○適逢運動時間經過哨所，發現無人機

滯空低飛，即隨手反應丟擲石頭；約○：○時守備

隊長張中校抵達哨所，惟無人機已飛離，即通報各

鄰接友軍注意，並回報上級烈嶼守備大隊。依當時

「國軍外、離島目獲無人機應變處置作為指導」規

定，發現無人機即以廣播系統告警全島人員警戒（就

自衛戰鬥位置），並射擊信號彈1發示警符合作業程

序（除信號彈外，第一擊須經部長授權，不得實施

各型武器反擊）；另上士班長曾○○在空拍機驟降

時，因考量○○觀測所為機敏場所，一時情急而隨

手向無人機丟擲石頭（屬個人行為，無他人下達命

令），依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3規定，未經同意於公

告之區域、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活動之遙控無人

機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取締；二膽島為軍事

管制區，無法協請警方處理，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

止或排除，並未違反相關規定。依111年9月1日衡山

信文（註：國防部發給全軍命令之代號名稱）-現行

「國軍無人機侵擾應處作為指導」，採識別監控、告

警通報、防衛射擊、安全示警等處置程序及要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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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以步槍及干擾槍並行方式實施狀況應處。據近

期統計，自111年○月○日起至同年○月○日止，外

島地區偵獲不明飛行物總計○架次（金門○架次，

馬祖○架次，東引○架次）。 

(三)從前揭國防部歷次修正無人機侵擾標準作業程序歷

程觀之，從105年12月16日開始，得運用捕捉器、干

擾器及防衛武器對空拍機實施射擊（擊落），但至111

年7月29日修正規定，只能射擊信號彈1發示警，第

一擊須經部長授權，不得實施各型武器反擊。未久，

隔月29日再修正規定，得以7.62mm口徑以下輕兵器

射擊擊落。經詢據國防部表示：1.111年3月15日立法

院施政總質詢時，江啟臣委員針對「外島使用信號

槍對低空不明機示警作法」提出質詢，行政院院長

說明「臺灣難處為不開第一槍，政府非到萬不得已，

絕不輕啟戰爭」，國防部長說明「部隊運用現有裝備

信號彈實施示警，主要是避免引發戰端」。2.111年7

月25日至29日期間國軍漢光38號演習，共機接連擾

臺並發布8月4日至7日在臺周邊進行海、空軍及導彈

實戰化軍事行動。同年7月28日，中共以無人機對東

引偵蒐試探國軍反應，為因應敵情威脅，該部於同

年月29日令頒規定，要求各單位目獲無人機，射擊

信號彈示警，並同步回報至國防部掌握。3.該部111

年7月29日令頒規定後，自8月起，中共運用小型無

人機接連侵擾我外島地區，並藉相（影）片上傳媒

體方式，企圖以負面報導毀損國軍形象。為此，該

部復於同年8月29日令頒規定，要求外島部隊發現無

人機侵入我禁限制水域時，在確認空間射角安全，

運用信號彈示警及7.62公厘口徑以下輕兵器射擊，

反制擊落。另總統於111年8月30日視導澎湖駐軍時，

亦公開說明「我已下令國防部，適時採取必要且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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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反制措施，捍衛國家領空安全」。  

(四)綜上，國防部自105年12月16日起令頒無人機侵擾標

準作業程序規定，原可運用防衛武器擊落。迨111年

7月25日至29日國軍漢光演習，繼之美國眾議院議長

裴洛西於同年8月2日來訪，共機接連侵擾並在臺周

邊實施軍演，金馬外島亦遭小型無人機騷擾，為避

免輕啓戰端，期間國防部修正規定，限制守軍只能

射擊信號彈示警，未久又再修正，恢復以輕兵器射

擊擊落，期間轉折固有其軍事戰略上的考量，但已

打擊國人民心士氣，按小型無人機體積小、機動性

佳，迨守軍攜信號槍、干擾槍抵達現場，其早已窺

探偵搜完畢飛離，哨所人員未充分利用隨身之武器

裝備即時應變處置，顯欠妥適。111年8月16日金門

二膽島無人機侵擾事件凸顯國軍應變守舊保守，無

法跟上科技時代的演變，請國防部審慎通盤檢討因

應。 

二、目前世界各國軍方對於無人機（軍用、民用）偵測及

反制（防禦）策略，尚處於研究發展運用階段，隨著

無人機技術發展升級也在同步發展，成為近年關注重

點，由於小型無人機取得容易，並具備體積小、操作

限制低及無固定飛行路徑等不易察覺特性，攻擊時，

往往猝不及防，已形成各國高度防範新型態威脅，在

俄烏戰爭中已驗證奇襲戰果。臺灣島內反制防禦部

分，國軍已建案「遙控無人機防禦系統」執行中（111

年至115年）；外離島部分，國防部允應以111年8~10月

共軍無人機侵擾為戒，儘速因應處理，以確保國防安

全。 

(一)國防部表示，目前世界各國對無人機尚無固定分類

標準，美國防部依據無人機起飛重量、飛行高度及

速度區分五級（詳附表），其中第三級（含）以上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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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（商）用 

中、大型無人機，多為軍用領域，第一、二級屬小

型無人機，以民（商）用為主，而小型無人機取得

容易，並具備體積小、操作限制低及無固定飛行路

徑等不易察覺特性，已形成各國高度防範新型態威

脅。 

美國防部無人機區分標準  

級別  重量  飛行高度  速度  

第一級  
<20磅  

（9公斤）  

<1,200呎  

（366公尺）  

<115英哩/時  

（185公里/時）  

第二級  
20~55磅  

（9.5~25公斤）  

<3,500呎  

（1,067公尺）  

<288英哩/時  

（464公里/時）  

第三級  
<1,320磅  

（599公斤）  

<18,000呎  

（5,486公尺）  

<288英哩/時  

（464公里/時）  

第四級  
>1,320磅  

（599公斤）  

<18,000呎  

（5,486公尺）  

無特定速度限制  

第五級  
>1,320磅  

（599公斤）  

>18,000呎  

（5,486公尺）  

無特定速度限制  

(二)現行世界各國無人機偵測及反制裝備發展： 

1、偵測系統： 

（1）射頻（無線電）訊號偵測：偵測無人機於操控

時產生之頻率訊號，辨別目標種類及位置。  

（2）光學/紅外線影像偵測：藉無人機光波特徵識別

及追蹤無人機。 

（3）雷達偵測：藉發射並接收無人機之電磁波訊

號，辨別及追蹤無人機位置。 

（4）聲波感測：藉偵測無人機飛行噪音，以追蹤無

人機位置。 

（5）電子、電訊偵蒐：藉無人機發出之各種操作及

飛行訊號，實施全方位電子偵蒐，屬軍用電戰

裝備層級。 

2、反制方式： 

（1）軟殺： 

藉干擾無人機操控訊號、衛星定位訊號、

軍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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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功率電磁波產生電磁脈衝效果、功率雷射光

束，影響無人機活動、電子裝備，使其返航、

滯空或失能。 

（2）硬殺： 

藉彈藥整合防空武器（飛彈、火炮、高能

微波、高能雷射）或小型無人機、捕捉網、飛

禽（老鷹）實施無人機攻擊、捕捉，進行攔截

及摧毀。 

(三)國防部表示，依據國際2022年無人機防禦系統發展

趨勢，目前美、英、法及以色列等國家採雷達、光

學、紅外線影像、射頻訊號偵測，均以軟殺攻擊為

主要方式，並納入作戰運用，餘各國皆處於測試研

改階段。針對小型無人機威脅，國軍除現有早期各

單位已購置各型干擾槍反制外，本島部分，現已由

空軍負責建案執行中科院「○○防禦系統」，系統架

構包含「○○操控臺」、「○○目獲系統」、「○○預

警雷達」、「○○偵測系統」、「○○系統」、「○○槍」

等，部署於重要機場、主要指揮所、港口、戰管雷

達及飛彈陣地等處。外島部分，現由陸軍建案籌獲

「外島無人機反制系統」，包含「○○雷達」、「○○

偵測」及「○○系統」等；預計112年先獲裝○套驗

證，再採購足量系統完成全島防禦部署。有關中共

無人機111年侵擾我外島意圖，該部表示，共軍戰略

型無人機，主要以臺海周邊進行戰場偵察為主：各

型無人機活動區域最北為東海空域，南至臺灣西南、

東南及東沙空域，並企圖向東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宮

古水道至沖繩以南空域（活動區域詳圖示）。戰術型

無人機對我運用，現以外（離）島侵擾為主：111年

7月25日至29日漢光演習期間，共機接連於臺海周邊

對我襲擾，於同年月28日派遣無人機，分別於我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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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地區（東引、亮島、高登）周邊空域從事空中監

偵活動，此為首度發現中共運用艦船搭載該型機進

入我外島空域進行情蒐；另統計111年8月至10月期

間，中共運用小型無人機於終昏及月夜對我進行侵

擾計○架次，企圖藉灰色地帶襲擾，加大對我軍事

侵擾力度，測試國軍應處作為。嗣為因應小型無人

機侵擾，該部已於111年9月調撥○枝干擾槍至外島

地區運用，112年1月再撥交○枝配置外島地區，以

強化視距內反制能力，111年10月7日迄今未發現侵

擾活動，該部研判後續中共仍可能持續運用無人機

對外島地區從事灰色地帶襲擾，並於網路媒體醜化

國軍，影響我軍士氣。 

 

 

 
圖  共軍戰略型無人機活動區域 

(四)綜上，目前世界各國軍方對於無人機（軍用、民用）

偵測及反制（防禦）策略，尚處於研究發展運用階

段，隨著無人機技術發展升級也在同步發展，成為

近年關注重點，由於小型無人機取得容易，並具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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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積小、操作限制低及無固定飛行路徑等不易察覺

特性，攻擊時，往往猝不及防，已形成各國高度防

範新型態威脅，在俄烏戰爭中已驗證奇襲戰果。臺

灣島內反制防禦部分，國軍已建案「遙控無人機防

禦系統」執行中（111年至115年）；外離島部分，國

防部允應以111年8~10月共軍無人機侵擾為戒，儘速

因應處理，以確保國防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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